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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

以王言褒忠臣：柳宗元 《南霁云
睢阳庙碑》的骈体写作用心

刘　宁

【提　要】柳宗元 《南霁云睢阳庙碑》是褒扬安史忠臣的重要作品。唐肃宗于至德二年

（７５７年）对张巡、许远、南霁云进行褒赠，并命于睢阳为三人立庙。然而迟至近五十年后，
这些忠臣祠庙才得以树碑。树碑之迟反映了中唐朝野对待忠义之士的不同态度，即中央大

力褒扬，而地方的回应不无冷漠。韩愈的 《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 《南霁云睢阳庙碑》，
对于忠节观念的强化，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南霁云睢阳庙碑》所采用的四六骈俪之体，
是唐代翰林学士撰写王言朝命的通行文体。柳宗元用这样的文体创作碑文，呼应了中央朝

廷对忠臣的褒扬之义。作为褒忠之作，《南霁云睢阳庙碑》着重树立中央权威，而 《张中丞

传后叙》则具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入理解 《南霁云睢阳庙碑》的现实用心和文体选

择，对于认识韩 愈 《张 中 丞 传 后 叙》这 一 忠 义 书 写 经 典 之 作 的 思 想 价 值 也 有 积 极 的 启 发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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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传世的韩柳文中，与张巡、许远睢阳保卫战直接相关的作品，只有韩愈的 《张中丞传后叙》
和柳宗元的 《南霁云睢阳庙碑》。两者皆表达了鲜明的褒忠之义，韩愈之作在后世成为深受推重的古

文经典，而柳文因采用了骈俪之体而颇受后人非议。蒋之翘云：“南公固是伟人，子厚乃以此靡靡之

文属之，几无生气。”① 储欣云： “子厚晚年痛除夙习，出拔骈俪……不应于南公乃有此作。”② 面对

这些非议与困惑，何焯以 “相避”作解： “当 时 睢 阳 死 守，李 翰 既 为 之 传 南 八 事 首 尾，韩 氏 又 书 之

矣。此碑用南朝文体，盖相避也。”③ 柳宗元是韩愈提倡古文的同道，在创作上虽然不排斥骈俪，但

像 《南霁云睢阳庙碑》这样典型的四六骈俪之体，在柳集中还是十分罕见的。对于激劝英风的褒忠

之作，柳宗元为何出之以如此平正典丽、文气内敛的骈俪之笔？如果抛开骈散对立的门户之见，前

人的非议与困惑的确反映了此文所带给读者的不解之处。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柳宗元此文的文体选择包含了深刻的现实用心，与安史之乱后朝野对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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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功臣的不同态度有密切关系。朝廷对张巡、许远、南霁云等睢阳保卫战功臣进行了大力褒赠，但

睢阳地方对朝廷的褒忠之举并无积极回应。《南霁云睢阳庙碑》所采用的四六骈俪之体，是唐代翰林

学士撰写王言朝命的通行文体，大量 朝 廷 赐 碑 之 作 亦 采 用 这 样 的 文 体。柳 宗 元 用 此 文 体 创 作 碑 文，
呼应了中央朝廷对忠臣的褒扬之义，对于回应地方之于忠臣的淡漠具有特殊意义。 《南霁云睢阳庙

碑》揭露了唐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对树立忠义观念的阻碍。韩愈创作 《张中丞传后叙》时面对同样

的现实问题，但韩文并未单纯依靠树立朝廷权威来褒扬忠臣，而是从心性的角度阐扬张巡、许远之

忠，既回应了现实矛盾，又包含了更为复 杂 的 忠 义 思 考。 《张 中 丞 传 后 叙》成 为 褒 扬 忠 义 的 经 典 之

作，与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密切关系。将其与 《南霁云睢阳庙碑》对读，则可以对此有更深切的认识。

一、中唐朝野对待睢阳功臣的不同态度

《南霁云睢阳庙碑》是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期间，应南霁云之子南承嗣之请而作。南承嗣贞元末任

涪州刺史。① 元和元年 （８０６年）刘辟叛乱，南承嗣因守备不利贬永州，② 元和四年量移澧州。③ 柳宗

元此碑当作于元和二年至四年之间。此时距睢阳郡立南霁云之庙，已近五十年。
唐肃宗在睢阳保卫战刚刚结束的至德二年十二月，即褒赠张巡等人，并命令在睢阳为张巡、许

远、南霁云三人立庙。《旧唐书》记载：“其年十二月，上御丹凤楼大赦，节文曰：‘忠臣事君，有死

无贰；烈士徇义，虽殁如存。其 李 憕、卢 奕、袁 履 谦、张 巡、许 远、张 介 然、蒋 清、庞 坚 等，即 与

追赠，访其子孙，厚其官爵，家口深加优恤。’”④ 《新唐书》张巡本传记载：“天子下诏，赠巡扬州大

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子孙。睢阳、雍丘赐徭税三年。
巡子亚夫拜金吾大将军，远子玫婺州司马。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⑤

按照一般的习惯，唐人立庙之后往往随之树碑。例如柳宗元去世三年后，柳州人为之立庙。一

年后，韩愈应州人之请为之撰成碑文，即著名的 《柳州罗池庙碑》。⑥ 但张巡、许远、南霁云三人的

祠庙在睢阳建立后，似近五十年未能立碑。⑦ 柳宗元 《南霁云睢阳庙碑》作于元和二年至四年之间，
《金石录》卷９载：“《张中丞许使君南特进庙碑》，元和十五年，韦臧孙撰”⑧ （《中州金石考》作韦藏

撰，赵晏正书）⑨，则此碑上距立庙，已逾六十年。柳宗元 《南霁云 睢 阳 庙 碑》即 有 “惧 祠 宇 久 远，
德音不形”之语，反映了作为子嗣的南承嗣对先人祠庙久未树碑的焦虑。

睢阳忠臣庙树碑之迟，透露出很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中唐朝野对待安史忠臣，其态度有着

明显的差异。唐肃宗在睢阳为张巡、许远、南霁云三人立庙，有两点颇为特殊：其一，立庙对象为

当代忠臣；其二，立庙地点在忠臣的立功之地。这在中唐以前的祠庙制度里，都是比较罕见的。
从现存史料来看，中唐以前官方支持的立庙祭祀对象极少涉及当代的忠臣义士。唐玄宗曾在天

宝七载 （７４８年），下诏规定地方政府的祭祀对象，其中包括山川神、前代帝王、忠臣、义士、孝妇、
烈女等：“其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宜令所繇郡县，量置一庙，以时享祭。仍取当时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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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业可称者二人配祭，仍并图画立像。如先有祠宇霑享祭者，亦宜准此。式闾表墓，追贤纪善，事

有劝於当时，义 无 隔 於 异 代。其 忠 臣 义 士，孝 妇 烈 女，史 籍 所 载，德 行 弥 高 者，所 在 亦 置 一 祠 宇，
量事致祭。”（《加应道尊号大赦文》）① 其中忠臣包括：傅说、箕子、微子、比干、夷吾、晏子、叔

向、季孙行父、子产、乐毅、蔺 相 如、屈 原、霍 光、萧 望 之、邴 吉、诸 葛 亮；义 士 包 括：吴 太 伯、
伯夷、叔齐、季札、段干木、鲁仲连、申 包 胥、纪 信；孝 妇 包 括：太 姜、太 任、太 姒、敬 姜、孟 轲

母、陈宣孝妇、曹大家；烈女包括：齐 姜、恭 姜、樊 姬、楚 昭 王 女、宋 公 伯 姬、梁 宣 高 行、齐 杞 梁

妻、赵括母、班婕妤、冯昭仪、王陵母、张汤母、严延年母、淳于缇萦。② 这份名单中的人物，皆出

汉代之前。《资治通鉴》曾记载李泌对唐德宗欲为白起立庙的不满，充分反映出唐代官方祭祀专以古

人为对象的特点：

咸阳人或上言：“臣见白起，令臣奏云：‘请为国家扞御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当为朝

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边将败之，不能深入。上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司徒，
李泌曰：“臣闻 ‘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臣解体矣！若立庙京

城，盛为祈祷，流闻四方，将长巫风。今杜邮有旧祠，请敕府县葺之，则不至惊人耳目矣。且

白起列国之将，赠三公太重，请赠兵部尚书可矣。”上笑曰：“卿于白起亦惜官乎！”对曰：“人神

一也。陛下倘不之惜，则神亦不以为荣矣。”上从之。③

唐德宗将平定吐蕃的战功不是归于浴血奋战的边将，而是归于遥远的古人白起，进而要为之立

庙京城，厚重古人以至于如此不近情理，无怪乎招致李泌的不满。但德宗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与

唐代官方祭祀皆着眼于古人的特点，显然是有关系的。
对于当代的忠臣义士，唐朝官方极少为之特别立庙。这其间的重要原因，是唐代有完善的家庙

体制，朝廷对当代功臣的褒扬立庙是在家庙的基础上加以施行的。五品以上官员，皆有家庙。朝廷

希望褒扬的忠臣，若已有家庙，则无须于家庙之外另立庙宇。只有在官员未有家庙的情况下，官方

才会为之立庙。而立庙后的树碑祭祀，官方虽有参与，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子孙家族，以家庙

的形式来实行。唐太宗时忠臣戴胄，去世后由官方为之立庙：“卒，帝为举哀，赠尚书右仆射，追封

道国公，谥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诏有司为立庙。聘其女为道王妃。”④ 这里当是指官方为戴胄建

立家庙。这就可以解释，在抵抗安史叛军的战斗中，颜杲卿同样忠勇献身，其忠义并不在张巡等人

之下，但平乱后朝廷并未为其立庙。其原因当在于颜氏家庙已十分完备。颜真卿所撰写的 《唐故通

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碑铭》（又称 《颜氏家庙碑》）备述颜氏家世

之盛，铭曰：“流光盛，庙貌融。永不祧，垂无穷”，⑤ 是一篇典型的家庙碑，颇为脍炙人口。
中唐德宗时期的忠臣段秀实，当庭抗击叛将朱泚被害。兴元元年 （７８４年），唐德宗赐以御制纪

功碑文以褒其忠勇，并命为段立庙。《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云：“公能杀身徇国，朕得不以重位报

之哉？乃诏有司，册赠太尉，谥曰忠烈。赐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员官，诸子各

授五品正员官。表其闾里，护其丧葬，官立祠宇，史载忠勋，哀荣之典备矣，君臣之义极矣。”⑥ 但

是，据 《新唐书》本传记载，段秀实的祠庙，迟至近五十年后的唐文宗太和年间，才由其子段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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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来：“兴元元年，诏赠太尉，谥曰忠烈。赐封户五百，庄、第各一区；长子三品，诸子五品，
并正员官。帝还都，又诏致祭，旌其门闾，亲铭其碑云。大和中，子伯伦始立庙，有诏给卤簿，赐

度支绫绢五百，以少牢致祭。”① 这可以进一步看出，唐朝官方为褒奖忠臣而下诏立庙，是在忠臣没

有家庙的情况下，给予其建立家庙的资格的。对于段秀实来讲，其子伯伦是具体负责修庙者，延迟

多年才得建立。唐代朝廷褒忠立庙与家庙体制有密切联系。
唐肃宗下令在睢阳为张巡、许远、南霁云三人立庙，这一立庙之举，有着极其特殊的性质。睢

阳忠臣庙不是张、许、南三人之家庙，其立庙之地，不在三人子孙生活之地，② 而在三人立功之地。
岁时致祭者，主要是睢阳地方百姓。这种在当代忠臣立功之地由朝廷为之立庙的举措，从传世史料

来看，唐廷此前尚无先例。唐肃宗的立庙之命，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三人家世不显、皆无家庙所

触发，但其立庙方式，已与家庙没有任何联系。作为地方百姓的祭祀场所，睢阳忠臣庙与唐代地方

为赞颂官员功德所建立的生祠有某种接近之处，但在庙宇的性质上，又有显著的不同。唐代官员因

造福一方而受到地方的赞颂，由此建立生祠的情形颇为常见。但生祠的建造由地方主持，睢阳忠臣

庙的建立则来自朝廷之命。可见，在唐代的祠庙制度中，睢阳忠臣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特例。它体

现了安史之乱后中央朝廷在地方宣示褒忠之义的深刻用心。
并非家庙的睢阳忠臣庙，其祭祀维护等事，要由睢阳地方来负责，维护的状况如何有赖于地方

对待朝命的态度。忠臣庙立庙之后迟迟未得树碑，就说明这一态度并不是那么积极。一般庙碑的撰

写，于家庙多出于子孙之请，如韩愈受袁滋之托，为其撰写 《袁氏家庙碑》；于生祠则多出于地方之

请，如代宗年间，华州刺史周智光及奉天县令程暹都曾向朝廷申请为郭子仪立碑与生祠。③ 睢阳忠臣

庙的树碑，自然要依赖睢阳地方对此事的关注。树碑之事搁置如此之久，南霁云的庙碑还是由其子

亲自向柳宗元请求。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疏忽，而是反映出睢阳当地对此事的冷漠。
在未能树碑的这五十年间，朝廷不止一 次 地 褒 赠 张 巡 等 人， “德 宗 差 次 至 德 以 来 将 相 功 效 尤 著

者，以颜杲卿、袁履谦、卢弈及巡、远、霁云为上。又赠姚訚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贞元中，复官

巡它子去疾、远子岘。赠巡妻申国夫人，赐帛百。”④ 然而朝廷的褒扬，似乎都未令地处睢阳的忠臣

庙宇得到更多关注。
张巡等人曾浴血奋战的睢阳，何以在忠臣身后有如此的反应，这个颇令人费解的现象，透露出

中唐时期朝野对待忠义的复杂态度。保卫睢阳从中央国家的立场看，无疑有巨大的意义。这一场艰

苦的战争，对于抵抗叛军、保全江淮、维护唐王朝的统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从睢阳地方的角

度看，这场战争代价极为惨烈，对于睢阳地方百姓，尤其意味着痛苦的牺牲。张巡等人在粮绝之时

靠食人自存，《旧唐书》记载：“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⑤ 食人

达二三万之众，如此难以置信的惨烈状况，就发生在睢阳的土地上，无疑带给当地百姓难以愈合的

精神创伤。平乱之后，张巡等人因食人而多受非议，这未尝不是战争创痛的反映。
唐肃宗在睢阳保卫战后褒赠张巡等人，然而朝廷的褒扬并没有平息对张巡等人的非议。《新唐书》

张巡本传记载：“时议者或谓：‘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

若全人？’于是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晁、朱巨川、李翰咸谓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

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无异言。”⑥ 又据 《唐国史补》记载：“张巡之守睢阳，粮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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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 者。上 元 二 年，卫 县 尉 李 翰 撰 《巡 传》，上 之。因 请 收 葬 睢 阳 将 士 骸

骨。又采从来论巡守死立节不当异议者五人之辞，著于篇。”① 可见，对张、许等人非议最多的，便

是食人的问题，以至于李翰在上元二年 （７６１年）的 《进张巡中丞传表》中还着重为此事进行辩护。

倘若忠义深入人心，这样的创痛或许会更容易平复和调整，然而唐朝立国以来，朝野上下，忠

义观念远未如宋代以后那样浓厚。清人赵翼云：“盖自六朝以来，君臣之大义不明，其视贪生利己背

国忘君已为常事。有唐虽统一 区 宇 已 百 余 年，而 见 闻 习 尚 犹 未 尽 改，颜 常 山、卢 中 丞、张 睢 阳 辈，

激于义愤者，不一一数也。至宋以后，始知以忠义为重，虽力所不及者，犹勉以赴之，岂非正学昌

明之效哉。”②

安史之乱中大量从贼官员的出现，使唐王朝意识到提倡忠义的必要与紧迫，多有倡导忠义之举

措，然而效果并不明显。睢阳地方对张巡等人庙宇树碑之事的漠然，与发生在德宗建中年间几乎是

昙花一现的武成王庙祀扩大之举，从朝野的不同层面，反映了唐王朝提倡忠义的尴尬遭遇。德宗建

中三年 （７８２年），礼仪使颜真卿奏请扩大武成王庙配饗，其建议配饗的名单不仅包括先秦至隋历代

功臣，还包括唐代名将 “唐司空河间郡王孝恭、礼部尚书闻喜公裴行俭、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代国公郭元振、朔方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张齐丘、太尉中书令尚父汾阳郡王郭子仪”。③ 这项诏令颁布

的第二年，李希烈、朱泚叛乱，德宗 逃 难，颜 真 卿 本 人 命 丧 藩 镇 之 手，配 饗 的 历 代 诸 将 也 被 撤 去，
“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诸将不复祭矣”。④

安史之乱后，无论朝野，仍然笼罩在藩镇骄横的浓重阴影里，这无疑是朝廷提倡忠义所遇到的

最大阻力。睢阳所处的汴宋之地，在中晚唐藩镇势力极强。睢阳南门外开元寺，立有颜真卿于大历

七年 （７７２年）撰并书的 《宋州八关斋会记石幢》。此石幢为当时河南节度使田神功病重，宋州刺史

徐向为其禳祈报恩所树，“《苍润轩碑跋》‘唐世藩镇跋扈’，此碑因公所费不下千万，当时烜耀者，

今皆澌灭，而田独以鲁公所书而传”。⑤ 虽然田神功本人在安史之乱中平叛有功，但在安史乱后担任

河南节度使时，则是烜赫于地方的藩镇，宋州刺史为之树碑祈福，所费不下千万。这与张巡等人祠

庙树碑之事无人关注，无疑形成强烈的反差。朝廷对忠臣的褒奖，在藩镇骄横的地方显然难以产生

积极的回应。睢阳忠臣庙宇的遭遇，反映了中唐朝野的深刻矛盾。

二、以王言褒忠臣：《南霁云睢阳庙碑》的骈体书写

柳宗元贬谪永州期间，受南 霁 云 之 子 南 承 嗣 之 托 创 作 《南 霁 云 睢 阳 庙 碑》。这 篇 褒 扬 忠 义 的 作

品，采用了富含四六句式的工整骈俪文体。骈俪之文以潜气内转为尚，与激劝英风的锋芒，颇有不

易协调之处。柳宗元是韩愈提倡古文的同道，何以在如此重要的褒忠之作中，做出这样的文体选择？

与韩愈相比，柳宗元的确对骈体表现出更多的包容，但柳集中典型的骈文并不多见，其中绝大

多数作品，是在散体的基础上融合一些骈句。这些骈句往往字数灵活多样，较少出现工整的四六句

式。柳集中收录碑铭文２０篇，只有 《南霁云睢阳庙碑》以工整的四六骈对为主，其他都是在散体中

融合灵活多样的骈句，例如 《箕子碑》：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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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去 吾 国，故 不 忍。具 是 二 道，有 行 之 者 矣。是 用 保 其 明

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 而不息。故在 《易》曰 “箕子之明夷”，正

蒙难也。①

又如有更多骈句的 《龙安海禅师碑》，仍是以灵活多样的句式为主：

师之言曰：“由迦叶至师子二十三世而离，离而为达摩。由达摩至忍，五世而益离，离而为

秀为能。南北相訾，反戾斗狠，其道遂 隐。呜 呼！吾 将 合 焉。且 世 之 传 书 者，皆 马 鸣、龙 树 道

也。二师之道，其书具存。征其书，合于志，可以不慁。”于是北学于惠隐，南求于马素，咸黜

其异，以蹈乎中，乖离而愈同，空洞而益实。作 《安禅通明论》。②

《南霁云睢阳庙碑》中的骈句则有大量四六句式：

急病让夷义之先，图国忘死贞之大。利合而动，乃市贾之相求；恩加而感，则报施之常道。
睢阳所以不阶王命，横绝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者也。

时惟南公，天与拳勇，神资机智，艺 穷 百 中，豪 出 千 人。不 遇 兴 词，郁 尨 眉 之 都 尉；数 奇

见惜，挫猿臂之将军……贼徒乃弃疾于我，悉众合围。技虽穷于九攻，志益专于三板。偪阳悬

布之劲，汧城凿穴之奇。息意牵羊，羞郑师之大临；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诸侯环顾而莫

救，国命阻绝而无归，以有尽之疲人，敌无已之强寇。③

《南霁云睢阳庙碑》所运用的四六骈俪之体，不无南朝徐庾体的遗风。初盛唐之四杰、燕许，中

唐之陆贽都对这一文风多有变革。身为古文运 动 之 倡 导 者 的 柳 宗 元 虽 然 包 容 骈 体，但 在 《乞 巧 文》
中亦以为 “骈四俪六”之文，失之太巧，所谓 “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

俪六，锦心绣口”。④ 对于他十分推重的忠臣义士南霁云，他何以运用骈四俪六之体来创作表达褒扬

之义的庙碑文？这显然是出于颇为特殊的用心。
骈四俪六的骈文文风，是唐代翰林学士写作王言朝命的通行文体。中唐以下，皇帝多有对臣下的赐

碑之举，例如唐德宗御制的 《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韦皋纪功碑》，以及

众多的御赐功德碑、纪功碑等。这些御赐碑文，皆由翰林学士创作，例如陆贽任翰林学士时，受命撰

写田承嗣遗爱碑，⑤ 元稹被命令为田弘正撰写德政碑。这些御赐碑文既出翰林学士之手，其文风也多

属于工整的骈四俪六。德宗御制 《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无疑会成为这类创作的典范，其文云：

立人之道，曰君 与 臣；为 臣 之 义，曰 忠 与 节。忠 莫 极 於 卫 国，节 莫 大 於 忘 身。存 其 诚 德，
贯乎天地；致其功用，施於社稷。独断剿凶慝之命，沈谋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时，其义

烈足以宏教。非昊穹锡庆，敷佑皇家，重振纪纲，再激汙俗，何遘迍之会，而获见斯人……公

始以天宝四载，奋笔从戎。才为时生，官为才达。得司马战阵之法，参将军帷幄之筹。累典方

州，更践台寺，出 拥 旌 节，入 为 卿 士，位 历 十 七，岁 逾 三 纪。封 王 列 於 异 姓，开 府 比 於 台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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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职六官，食赋百室。言不伐善，虑常下人，恒持顺信之规，罔居疑悔之地。利刃在手，投节

皆虚，贞松有心，老而弥劲。吞大憝於方寸之内，定危疑於晷刻之间。力可屈而志不可迁，身

可杀而节不可夺；所谓有始有卒，为臣之极致者欤！日月有期，宅兆云毕，身殁功在，凛然如

山。勒铭传芳，终古不灭，以志吾过，且旌善人。①

如果加以对照就会发现，柳宗元创作的 《南霁云睢阳庙碑》，其骈俪之体与此颇为接近。翰林学

士写作的御赐碑文，其骈俪文风虽然缺乏创新，但体现了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褒扬崇重之义。在柳宗

元看来，用这种不无程式化的翰苑文风来写作庙碑，或许比用自己个性化的文笔写作，更能为立庙

近五十年而未能树碑的南霁云庙带来荣光，彰显此庙所承载的朝廷褒忠之义。如此文风的碑文树于

庙前，可以令地方之人在仰希忠臣节概的同时，进一步增进对朝廷权威的感受。

三、以王言褒忠臣的局限：与韩愈 《张中丞传后叙》的对比

柳宗元用王言之体来创作 《南霁云睢阳庙碑》，在褒扬忠臣中突显中央朝廷的权威，其现实用心

不可谓不深刻。然而面对同样的现实问题，韩愈 《张中丞传后叙》的褒忠书写则并未停留于树立朝

廷权威的焦虑，而是呈现出更为深刻的思考。
韩愈写作此文的缘由，据文中所云，是元和二年，韩愈与张籍阅家中旧书，见到李翰所作 《张

巡传》，以其有所缺漏，故而在文后加以补叙。韩愈对忠义不明于天下的焦虑，与其亲见睢阳忠臣庙

宇之冷落，亲身感受地方藩镇背离中央、为祸酷烈有直接关系。《张中丞传后叙》中特别提到：“愈

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② 他经过

睢阳，亲祭张巡、许远庙，并听老人言说往事，其间也很可能听闻对张巡等人的非议。韩愈非常清

楚，忠义不明于天下的重要原因，是藩镇之祸仍然酷烈。他曾在汴州、徐州幕府中任职，对汴宋之

地藩镇的骄横有真切了解。在 《张中丞传后叙》中，他特别借张籍之口介绍了曾亲接张巡的士兵于

嵩的凄凉遭遇。贞元初，于嵩的田地被武人侵夺，于嵩诣州讼理，竟为武人所杀害。如此为所欲为

的武人，正是藩镇骄横之祸的体现。所以，尽管睢阳保卫战已过去五十年，朝廷已多次褒赠，前辈

士人已多次为之辩难，韩愈仍然深感再度褒扬忠臣的必要。而他的思考并未单纯停留于树立中央权

威，而是深入阐扬张、许内在的忠义心性。
在韩愈之前，李翰为张巡等人作 传，其 《进 张 巡 中 丞 传 表》驳 斥 了 时 人 加 诸 张 巡 的 污 毁 之 辞：

“今巡握节而死，非亏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咎繇之典，容过宥刑，故

大易之戒。遏恶扬善，为国之体，录用弃瑕，今众议巡罪，是废君臣之教，绌忠义之节，不以功掩

过，不以刑恕情，善遏恶扬，录瑕弃用，非所以奖人伦，明劝戒也……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怀独克

之志，亦以恃诸 军 之 救。救 不 至 而 食 尽，食 既 尽 而 及 人，乖 其 本 图，非 其 素 志，则 巡 之 情 可 求 矣。
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③

李翰为张巡所作的辩解，主要基于两条原则。其一是 《春秋公羊传》的 “以功覆过”，其二是董

仲舒由 《春秋》所引发出的原心之旨。张巡 “析骸而爨”固然失当，但其保全江淮，维护国家的大

功，足以弥补其过失，因而按照 《春秋》“以功覆过”的原则，应当给予宽宥。张巡坚持抗敌，因粮

绝而不得已食人，“乖其本图，非其素志”，从原心定罪的角度，亦无过失。对于这两点辩护，李翰

皆有详细论证，但其显然更加重视 “以功覆过”的原则，甚至认为即使张巡真有食人之情，他为保

０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全唐文》卷５５，第５９４～５９５页。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２９７页。
《全唐文》卷４３０，第４３７７页。



全国家所立下的功劳，也足以令其无罪，所谓 “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

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

韩愈 《张中丞传后叙》的立意与李翰颇为不同。他为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针对张巡之子对许

远的指责进行剖辨。《新唐书》许远传记载：“大历中，巡子去疾上书曰：‘孽胡南侵，父巡与睢阳太

守远各守一面。城陷，贼所入自远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

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巡临命叹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贼曰：“公恨我乎？”答曰：“恨远心不

可得，误国家事，若死有知，当不赦于地下。”故远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国威丧衄，巡功业

堕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诏下尚书省，使去疾与许岘及百官议。皆以去

疾证状最明者，城陷而远独生也。且远本守睢阳，凡屠城以生致主将为功，则远后巡死不足惑。若

曰后死者与贼，其先巡死者谓巡当叛，可乎？当此时去疾尚幼，事未详知。且艰难以来，忠烈未有

先二人者，事载简书，若日星不可妄轻重。议乃罢。然议者纷纭不齐。”①

张巡之子指责许远守城先陷、被叛军生俘，当时朝臣对此虽加驳斥，但并未完全平息非议之辞。

据记载，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褒赠功臣，与许远一同被执赴洛阳的程千里，就因 “生执贼庭”而未

得褒赠。② 如果从功过的原则来看，许远的守城先陷与被敌军生俘皆是过失。然而韩愈并未单纯从许

远抗敌之功巨大，足以抵消其过失的 角 度 来 辩 护，而 是 着 力 阐 明 无 论 城 陷 抑 或 生 俘 皆 有 其 不 得 已，

其绝非不忠不义的畏死之人：

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

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

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

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③

显然，韩愈对许远的辩护，已不是依据 “以功覆过”的原则，而是通过原心，通过揭示其内在

的忠义之志，来驳斥种种非议构陷之辞，其思考角度鲜明地转向了心性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再度回应了对张、许 “死守”的责难。张、许因 “死守”而不得已食人自存，李翰通过 “以功覆

过”的原则，为食人之过加以辩护。韩愈则进一步论证了 “死守”之不得已：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

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

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

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

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④

不得已的 “死守”，是忠臣的艰难，亦是忠臣的执着。在韩愈看来，功过相较的原则不适合用于

评判忠臣，如此论其过失，是 “自比于逆乱”。显然，韩愈强调从心性的角度肯定忠臣的意义，而功

过相较则难免功利性的考量。在现实政治中，心性的原则并不一定能完全取代功过权衡，但韩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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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丞传后叙》树立了新的精神原则，对于弘扬忠义、褒扬忠臣，无疑会有更积极的意义。宋人对

忠义的认识，受到韩愈这一心性原则的深刻影响。《新唐书》许远传赞扬韩愈 《张中丞传后叙》“于

褒贬尤慎”，① 即反映了宋人的态度。
与韩文相比，柳宗元 《南霁云睢阳庙碑》以王言褒忠臣，更多地体现出树立朝廷权威的自觉意

识。虽然尊王是忠义的旨归，也是中唐朝野矛盾下推扬忠义必须强调的内容，但仅仅通过强调中央

权威来树立忠义精神，是有失简单化的。韩愈面对同样的现实矛盾，以新的思想立意回应对忠臣的

冷漠与非议，其思想建树较之柳宗元更为深刻。清人焦循曾建议将 《张中丞传后叙》与 《南霁云睢

阳庙碑》对读。② 从本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只有了解 《南霁云睢阳庙碑》的写作背景，才能对韩柳忠

义思考所针对的现实矛盾获得更深入的认识。柳宗元忠义思考的现实关怀及其局限，体现在 《南霁

云睢阳庙碑》以王言褒忠臣的骈俪书写中。而韩愈 《张中丞传后叙》褒忠书写的深刻性，恰可以通

过与柳文的对比，获得进一步的呈现。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左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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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红志，男，1964 年 11 月生于河南省汝州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农村组织与制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秘书长及该智库《研究专报》

副主编、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理事会秘书长、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常

务理事。

1987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农业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0 年毕业于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农学硕士学位；2002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 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荷兰社会科学研究院研学

一年。曾任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2012

年至今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主要研究领域是：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组织与制度、老年农民福祉。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开展了持续性、

系统性和有一定前瞻性的研究，较早地论证了中国应该建立针对农民群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建立这一

制度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研究成果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并对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的推出及完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农村组织与制度方面，围绕如何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如

何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如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开展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研究成果的政策影响力突出，获得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在老年农民福祉方面，对农村的代际关系、老年农民

福祉的测度、影响老年农民福祉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我国在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应持续着力于不断增

加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金待遇标准，以及降低村域内部农户之间、人际之间的经

济条件差异程度。

近 10 年来，独立和共同主持了 5 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交办的重大课题、4 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

重大项目；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 3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年度

报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副主编，承担该报告以及《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农村绿皮书”）

的专题报告撰写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和“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对策研究”的首席研究员；主持和参与 10 余个地区的农村发展规划研究项目；公开出版 5 部专著（其中，3

部为第一作者，2 部为第二作者），发表 70 余篇学术论文，报送 40 多篇要报文章。研究成果产生了一定的学

术和政策影响，两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二等奖，三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三等奖，

2014 年被聘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评估专家。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学术价值取向，不唯书，不唯上，只

唯真，只唯理；关注三农领域的重大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农村丰富的实践融入理论研

究中，并根据研究的结果向决策层提供决策参考建议；注重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把学问做在大地上，

每年坚持不懈地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村庄与农户，开展案例跟踪调研和问卷调查。

（任朝旺）

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1987 年

至 1997 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7 年

至 1999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9 年至 2009 年，任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09 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目前任

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A 类项目“集部文献与文学研究”

首席研究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骈文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人文高

等研究院学术委员；2001 年至 2002 年，任韩国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客座助教授，

2006 年至 2007 年，任中美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

刘宁教授主要从事唐宋诗学与文章学研究，对经学史、思想史的有关问题也有所关注，著有《唐宋诗学与

诗教》《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春秋左传学史稿》（合著）、《王维孟浩然诗选评》

《中国文化史纲要》（合著）等著作，合作整理出版《吴小如讲杜诗》，合作主编《中国历代僧诗总集》（晋

唐五代卷）、《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古典文学的内部研究》《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

Tang through Ming, 618-1644》（Armonk, N.Y. : M. E. Sharpe 2014），译著有《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英

译中）、《莲与荷的文化史：古典诗歌中的植物名研究》（日译中）等，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

发表论文 80 余篇。

刘宁教授近年来主要在文章学、思想史和经学史的交叉视野中，研究唐宋古文的文体创新及其思想内涵，

探索中国古代文章写作与思想表达的相互关系，理解中国文道关系的复杂内涵，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

唐古文与儒学转型研究”；有关唐宋古文的代表性论文有《叙事与“六一风神”——由茅坤“风神”观切入》

《韩愈古文理论与儒家修养思想》《文体与形名——从作家排序的“自相矛盾”再探〈文选〉文体观》《中唐

古文与子学传统——“子书”“文章”之关系与中古文学观演变》《柳集“骚”类文与柳宗元的“天人观”》

等。在经学史、思想史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论”体文与中国思想的阐述形式》《论中唐春秋学的义例思想》

《属辞比事：判例法与〈春秋〉义例学》《注经、著论与修史：玄学著述体制与魏晋学术转型》等。

刘宁教授对唐宋诗歌与文学有长期深入的研究，目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华文艺思

想通史”隋唐五代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隋唐五代卷》副主编，参与国家古籍整

理重点项目“全宋诗”的编纂。在唐宋诗歌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求奇”与“求味”——论贾姚五律的异同

及其在唐末五代的流变》《杜甫五古的艺术格局与杜诗“诗史”品质》《晚唐诗学视野中的右丞诗：司空图对

王维的解读》《盛衰体验对欧阳修诗歌日常化书写的影响》《“诗话”与“本事”：再谈〈六一诗话〉与晚唐

五代诗歌本事著作的关系》等。

刘宁教授有较为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在出版学术译著之外，发表《李白是浪漫诗人吗？——反思中国

20 世纪对李白的浪漫主义解读》《翻译王维有几种方式》等论文，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反思中国古典文学。

（左杨）

崔红志教授简介刘宁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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